                 关于催缴学生欠费工作的通知

各学院、系及相关职能部门： 

    为加强学生欠费催缴工作，现就学生欠费催缴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请各院、系领导高度重视和加强学生欠费催缴工作，明确职责，责任到人，将学生欠费催缴的有关工作事项通知欠费学生本人。对无故欠费的学生还应通知其家长。
二、欠费学生获得的助学贷款、国家奖、助学金等，已抵减欠费学生本学年部分学费。最新学生欠费表（12月15日统计）显示的欠费金额为学生实际欠费。请登录学院数字化校园平台查询或到财务处核实。联系电话：64771303
三、根据财务工作的安排，本学期学生缴费截至12月23日，请欠费学生务必在12月20日和12月23日（下周二、周五）下午到财务处缴费。 

    四、各学院、系及职能部门不得为无故欠费学生办理学籍注册、选课、成绩认定、奖学金评定、外出交流、转专业及开具各项证明等工作。 

    特此通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央美术学院
教务处   学生工作部    财务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2年12月15日 

